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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(0331262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89年度（含）以前辦理之中央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

利率及94年度（含）以前辦理之國軍官兵購置住宅貸款利

率，自105年3月30日起業依規定由原年息1.277%調整為年

息1.207%，另本府輔助公教人員購置住宅貸款利率自是日

起同時配合調整為年息1.207%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內政部營建署105年4月1日營署財字第1052905030號

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各處(臺南市政府人事處除外)、臺南市政府所屬各級機關學校

副本：臺灣土地銀行臺南分行(含附件)、臺灣土地銀行新營分行(含附件)、臺南市政府

人事處(含附件) 2016-04-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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